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應急管理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yjgl.gd.gov.cn/gk/tzgg/tz/content/post_4764559.html)

附錄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应急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免行政处罚清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应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应急〔 2025〕 11 号）

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包容审慎监管的指导意见》（粤府办〔 2022〕 7 号）等文件

精神，推进包容审慎监管，创新行政执法方式，提升执法服务水平，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营商环境，推动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应急管理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

通知》（应急〔 2024〕 90 号），编制《广东省应急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免行政处罚清单》（以下简

称《清单》），请结合实际认真执行。

一、适用范围

本《清单》仅适用于应急管理部门监管职责范围内的近三年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且未被纳

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高危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除外）。本清单所称高危行业

领域生产经营单位，是指从事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高危行业、领域生产经

营活动的单位。

二、适用情形

本《清单》 “适用情形 ”栏中表述的有关用语具体含义如下：

（一）初次违法，是指生产经营单位的该项违法行为两年内第一次被执法机关发现。执法机

关在认定是否初次违法时，应当查询 “信用中国（广东）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广

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 ”“广东省安全生产执法信息系统 ”等信息系统和本地区行政执法

数据确定。

（二）当场改正，是指在执法人员完成本次执法检查，离开生产经营单位之前改正完毕。

（三）日，是指自然日。

三、适用程序

对于适用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应当严格按照如下程序执行：

（一）责令改正。执法人员完成执法检查后，应当按照要求制定《现场检查记录》，发现存

在轻微违法行为的，依法当场予以纠正或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二）严格复查验收。生产经营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执法人员应当按规定对生产

经营单位整改情况进行复查，确保符合法律法规标准要求。

（三）调查取证阶段。符合立案标准的案件应当及时立案，未作立案处理的应当予以记录，

以备查询。已经立案的案件，执法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的调取有关违法行为和情节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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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提交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报告时，不仅要附有违法行为的定性证据，还应提供有关不予行政

处罚的事实证据。

（四）案件审查和决定阶段。已经立案的案件，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提交负责

人审批决定，做好结案归档；对于案件复杂、争议大的，应当经法制审核后，依法进行集体讨论，

并专门对案件裁量情况进行审议。

四、其他要求

（一）除本《清单》外，执法机关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

定的其他应当或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的，应当依法办理。

（二）加强配套监管措施。执法人员要对不予行政处罚的生产经营单位采用说理式执法，使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执法依据和理由，教育督促其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提高安全生

产管理水平。同时要严格整改复查，加强安全生产检查，综合采用劝导示范、告诫、约谈等手段，

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三）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各地要认真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 ”责任，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

开展普法宣传，切实提高普法宣传的精准度和覆盖面，让人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营

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法治环境。

本《清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附件：广东省应急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免行政处罚清单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2025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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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应急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免行政处罚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 套监 管

措 施

备注 

1 对以下行为的处罚：生产经营单 440278007000 【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涉及除主要负责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仅 适用 于

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

产法》（ 2021 年修改）第二十八条第一、

二、三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

人、安全管理人员

和特种作业人员外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劝导示范、

责 令整 改

以 下违 法

行为：未按

人员的；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 的从业人员 3 名以 三十三条第 并 按时 复 照 规定 对

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

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

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

下（含 3 名，下同），

安全培训时间未达

一款 “初次

违法且危害

查、加强日

常检查等。

从业人员、

被 派遣 劳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 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 到《安全生产培训 后果轻微并 动者、实习

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未按照 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 管理办法》规定学 及 时 改 正 学 生进 行

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 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 时，属初次违法且 的，可以不 安 全生 产

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未导致生产安全事 予 行 政 处 教 育和 培

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 故发生或发生生产 罚。 ” 训。

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未如 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 安全事故的现实危

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 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 险，能立即安排脱

况的；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

通报的；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

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

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离岗位， 7 日内（含 

7 日，下同）安排开

展培训。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 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

期组织演练的；特种作业人员未 校学生实习的，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

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提供必要的劳动

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防护用品。学校应当协助生产经营单位对

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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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2021 年修改）第九十七条第三项：生

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

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

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

项的； 

2 对以下行为的处罚：生产经营单 440278007000 【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涉及未如实记录安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仅 适用 于

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

产法》（ 2021 年修改）第二十八条第四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情况 2 人次以下，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劝导示范、

责 令整 改

以 下违 法

行为：未如

人员的；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 属初次违法且未导 三十三条第 并 按时 复 实 记录 安

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 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 致生产安全事故发 一款 “初次 查、加强日 全 生产 教

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 况。 生或发生生产安全 违法且危害 常检查等。 育 和培 训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事故的现实危险， 7 后果轻微并 情况。

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未按照

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

法》（ 2021 年修改）第九十七条第四项：生

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日内整改完毕。 及 时 改 正

的，可以不

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予 行 政 处

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 罚。 ”

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未如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况的；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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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 （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

通报的；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 况的；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

期组织演练的；特种作业人员未

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3 对以下行为的处罚：生产经营单 440278007000 【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涉及 2 处以下一般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仅 适用 于

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

产法》（ 2021 年修改）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

事故隐患未如实记

录或者未向从业人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劝导示范、

责 令整 改

以 下违 法

行为：未将

人员的；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 员通报，属初次违 三十三条第 并 按时 复 事 故隐 患

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 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 法且未造成导致生 一款 “初次 查、加强日 排 查治 理

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 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 产安全事故发生或 违法且危害 常检查等。 情 况如 实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后果轻微并 记 录或 者

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未按照 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 的现实危险， 3 日内 及 时 改 正 未 向从 业

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 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整改完毕的。 的，可以不 人员通报。

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 予 行 政 处

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 大会报告。 罚。 ”

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未如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

况的；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法》（ 2021 年修改）第九十七条第五项：生

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 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通报的；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期组织演练的；特种作业人员未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万元以下的罚款：

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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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

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4 对以下行为的处罚：生产经营单 440278007000 【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涉及 1 个事故应急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仅 适用 于

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

产法》（ 2021 年修改）第八十一条：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预案已

制定，并开展过应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劝导示范、

责 令整 改

以 下违 法

行为：未按

人员的；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急救援演练，预案 三十三条第 并 按时 复 照 规定 制

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 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基本要素总体完整 一款 “初次 查、加强日 定 生产 安

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 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但存在内容不规 违法且危害 常检查等。 全 事故 应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范、简化等轻微情 后果轻微并 急 救援 预

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未按照

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

法》（ 2021 年修改）第九十七条第六项：生

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节，属初次违法且

未导致生产安全事

及 时 改 正

的，可以不

案。 

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故发生或发生生产 予 行 政 处

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 安全事故的现实危 罚。 ”

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未如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险， 7 日内整改完毕

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的。

况的；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万元以下的罚款：

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

通报的；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

（六）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

期组织演练的；特种作业人员未

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5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在有较大危 440278009000 【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涉及未在有较大危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仅 适用 于

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 产法》（ 2021 年修改）第三十五条：生产经 险因素的生产经营 共和国行政 劝导示范、 以 下违 法

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 场所（不包括构成 处罚法》第 责 令整 改 行为：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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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标志的；安全设备的安装、使 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 二级或三级重大危 三十三条第 并 按时 复 有 较大 危

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 警示标志。 险源的场所）和有 一款 “初次 查、加强日 险 因素 的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未对安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关设施、设备上设 违法且危害 常检查等。 生 产经 营

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 法》（ 2021 年修改）第九十九条第一项：生 置明显的安全警示 后果轻微并 场 所和 有

定期检测的；未为从业人员提供 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标志 1 处，未构成 及 时 改 正 关设施、设

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重大事故隐患，属 的，可以不 备 上设 置

劳动防护用品的；危险物品的容 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初次违法且未导致 予 行 政 处 明 显的 安

器、运输工具，以及涉及人身安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罚。 ” 全 警示 标

全、危险性较大的海洋石油开采 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或发生生产安全事 志。 

特种设备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 故的现实危险， 7 日

未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检测、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内整改完毕的。

检验合格，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 （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

安全标志，投入使用的；使用应 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 示标志的；

设备的行为的处罚

6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 440278014000 【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未构成重大事故隐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仅 适用 于

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

产法》（ 2021 年修改）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

患，情节轻微，属初

次违法且未导致生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劝导示范、

责 令整 改

以 下违 法

行为：生产

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 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 产安全事故发生或 三十三条第 并 按时 复 经 营单 位

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 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一款 “初次 查、加强日 未 与承 包

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 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 的现实危险，在 7日 违法且危害 常检查等。 单位、承租

管理的行为的处罚 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 内整改完毕。 后果轻微并 单 位签 订

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 及 时 改 正 专 门的 安

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 的，可以不 全 生产 管

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予 行 政 处 理 协议 或

罚。 ” 者 未在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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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包合同、租

法》（ 2021 年修改）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赁 合同 中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 明 确各 自

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 的 安全 生

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 产 管理 职

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 责。 

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

7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 440278116000 【违法行为依据】《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 涉及未按规定上报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仅 适用 于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治理暂行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共和国行政 劝导示范、 以 下违 法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罚：（一）

未建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

单位应当每季、每年对本单位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分别于下一

统计分析表 1 次，

且报送时间晚于规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第

责 令整 改

并 按时 复

行为：生产

经 营单 位

治理等各项制度的；（二）未按

规定上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统

季度 15 日前和下一年 1 月 31 日前向安全

监管监察部门和有关部门报送书面统计分

定时间但不超过 30

日，属初次违法且

一款 “初次

违法且危害

查、加强日

常检查等。

未 按规 定

上 报事 故

计分析表的；（三）未制定事故

隐患治理方案的；（四）重大事

故隐患不报或者未及时报告的；

析表。统计分析表应当由生产经营单位主

要负责人签字。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未导致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或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现实危

后果轻微并

及 时 改 正

的，可以不

隐 患排 查

治 理统 计

分析表。

（五）未对事故隐患进行排查治

理擅自生产经营的；（六）整改

不合格或者未经安全监管监察

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

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

监管监察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下

险，在 7 日内整改

完毕。

予 行 政 处

罚。 ”

部门审查同意擅自恢复生产经 的罚款：

营的。 （二）未按规定上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统

计分析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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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将安全培训 440278081000 【违法行为依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 涉及未支付工资并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仅 适用 于

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计划并保

证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资金的；从

规定》（ 2015 年修正）第二十三条：生产经

营单位安排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期间，

承担安全培训费用 

3 人次以下，且不超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劝导示范、

责 令整 改

以 下违 法

行为：安排

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期间未支 应当支付工资和必要的费用。 过 1 万元的，在 7 日 三十三条第 并 按时 复 从 业人 员

付工资并承担安全培训费用的 【处罚依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 内补发培训期间员 一款 “初次 查、加强日 进 行安 全

行为的处罚 定》（ 2015 年修正）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生

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

工工资并退回安全

培训费用，属初次

违法且危害

后果轻微并

常检查等。 培 训期 间

未 支付 工

产监管监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 1 违法且未导致生产 及 时 改 正 资 并承 担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安全事故发生或发 的，可以不 安 全培 训

（二）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期间未支

付工资并承担安全培训费用的。

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现实危险的。

予 行 政 处

罚。 ”

费用。 

9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特 440278137000 【违法行为依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 已建立特种作业人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种作业人员档案的行为的处罚 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2015 年修正）第三十

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特

员档案，但有 3 名

以下新增特种作业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劝导示范、

责 令整 改

种作业人员的管理，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 人员未及时建立档 三十三条第 并 按时 复

员培训、复审档案，做好申报、培训、考核、 案，时间不超过 15 一款 “初次 查、加强日

复审的组织工作和日常的检查工作。 日，属初次违法且 违法且危害 常检查等。

【处罚依据】《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未导致生产安全事 后果轻微并

考核管理规定》（ 2015 年修正）第三十八

条：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

故发生或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现实危

及 时 改 正

的，可以不

员档案的，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下的罚 险，能当场改正的。 予 行 政 处

款。 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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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违反《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处罚 

440278839000 【违法行为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

委托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开展技术服务

时，应当签订委托技术服务合同，明确服务

对象、范围、权利、义务和责任。

【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第一项：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

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

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依法与委托方签订技术服务合同

的； 

1.没有专门签订技

术服务合同，但已

经通过其他书面形

式明确技术服务的

对象、范围、权利、

义务和责任，属初

次违法且未导致生

产安全事故发生或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的现实危险， 7 日内

整改完毕的。 

2.委托方已全部或

者部分支付技术服

务费用，或者安全

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有进行实地勘验、

现场搜集材料或者

出具报告等已经实

际履行合同的行

为，属初次违法且

未导致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或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现实危

险， 7 日内整改完毕

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第

一款 “初次

违法且危害

后果轻微并

及 时 改 正

的，可以不

予 行 政 处

罚。 ”

加强教育、

劝导示范、

责 令整 改

并 按时 复

查、加强日

常检查等。

仅 适用 于

违法行为：

安 全评 价

检 测检 验

机 构未 依

法 与委 托

方 签订 技

术 服务 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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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

除事故隐患的行政处罚 

44027804H000 【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 2021 年修改）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

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

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

大会报告。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 2021 年修改）第一百零二条：生产经

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 

1.涉及 2 处以下一

般事故隐患，属初

次违法，该行为未

导致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或发生生产安

全事故的现实危

险，情节轻微， 7 日

内整改完毕的。 

2.涉及 1 处重大事

故隐患，该重大事

故隐患由生产经营

单位自查发现并已

按照规定报告，同

时已按照规定制定

并组织落实治理方

案，属初次违法，该

行为未导致生产安

全事故发生或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的现

实危险，情节轻微，

能够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第

一款 “初次

违法且危害

后果轻微并

及

时改正的，

可以不予行

政处罚。 ”

加强教育、

劝导示范、

责令整改

并按时复

查、加强

日 常检 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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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应急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免行政处罚清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应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应急〔 2025〕 11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包容审慎监管的指导意见》（粤府办〔 2022〕 7号）等文件精神，推进包容审慎监管，创新行政执法方式，提升执法服务水平，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推动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应急管理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通知》（应急〔 2024〕 90号），编制《广东省应急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免行政处罚清单》（以下简称《清单》），请结合实际认真执行。
	一、适用范围
	本《清单》仅适用于应急管理部门监管职责范围内的近三年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且未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高危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除外）。本清单所称高危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是指从事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高危行业、领域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
	二、适用情形
	本《清单》 “适用情形 ”栏中表述的有关用语具体含义如下：
	（一）初次违法，是指生产经营单位的该项违法行为两年内第一次被执法机关发现。执法机关在认定是否初次违法时，应当查询 “信用中国（广东）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 ”“广东省安全生产执法信息系统 ”等信息系统和本地区行政执法数据确定。
	（二）当场改正，是指在执法人员完成本次执法检查，离开生产经营单位之前改正完毕。
	（三）日，是指自然日。
	三、适用程序
	对于适用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应当严格按照如下程序执行：
	（一）责令改正。执法人员完成执法检查后，应当按照要求制定《现场检查记录》，发现存在轻微违法行为的，依法当场予以纠正或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二）严格复查验收。生产经营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执法人员应当按规定对生产经营单位整改情况进行复查，确保符合法律法规标准要求。
	（三）调查取证阶段。符合立案标准的案件应当及时立案，未作立案处理的应当予以记录，以备查询。已经立案的案件，执法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的调取有关违法行为和情节的证
	1 
	1 

	据；在提交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报告时，不仅要附有违法行为的定性证据，还应提供有关不予行政处罚的事实证据。
	（四）案件审查和决定阶段。已经立案的案件，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提交负责人审批决定，做好结案归档；对于案件复杂、争议大的，应当经法制审核后，依法进行集体讨论，并专门对案件裁量情况进行审议。
	四、其他要求
	（一）除本《清单》外，执法机关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其他应当或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的，应当依法办理。
	（二）加强配套监管措施。执法人员要对不予行政处罚的生产经营单位采用说理式执法，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执法依据和理由，教育督促其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同时要严格整改复查，加强安全生产检查，综合采用劝导示范、告诫、约谈等手段，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三）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各地要认真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 ”责任，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开展普法宣传，切实提高普法宣传的精准度和覆盖面，让人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法治环境。
	本《清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附件：广东省应急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免行政处罚清单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2025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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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广东省应急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免行政处罚清单
	序号
	序号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备注 

	1
	1
	对以下行为的处罚：生产经营单
	440278007000
	【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涉及除主要负责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仅适用于

	TR
	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
	产法》（ 2021年修改）第二十八条第一、二、三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
	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外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劝导示范、责令整改
	以下违法行为：未按

	TR
	人员的；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
	的从业人员 3名以
	三十三条第
	并按时复
	照规定对

	TR
	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
	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
	下（含 3名，下同），安全培训时间未达
	一款 “初次违法且危害
	查、加强日常检查等。
	从业人员、被派遣劳

	TR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
	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
	到《安全生产培训
	后果轻微并
	动者、实习

	TR
	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未按照
	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
	管理办法》规定学
	及时改正
	学生进行

	TR
	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
	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
	时，属初次违法且
	的，可以不
	安全生产

	TR
	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未导致生产安全事
	予行政处
	教育和培

	TR
	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
	故发生或发生生产
	罚。 ”
	训。

	TR
	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未如
	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
	安全事故的现实危

	TR
	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
	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
	险，能立即安排脱

	TR
	况的；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
	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离岗位， 7日内（含 7日，下同）安排开展培训。

	TR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
	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

	TR
	期组织演练的；特种作业人员未
	校学生实习的，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

	TR
	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提供必要的劳动

	TR
	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防护用品。学校应当协助生产经营单位对

	TR
	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Table
	TR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TR
	法》（ 2021年修改）第九十七条第三项：生

	TR
	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TR
	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TR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

	TR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TR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TR
	万元以下的罚款：

	TR
	（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

	TR
	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

	TR
	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

	TR
	项的； 

	2
	2
	对以下行为的处罚：生产经营单
	440278007000
	【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涉及未如实记录安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仅适用于

	TR
	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
	产法》（ 2021年修改）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2人次以下，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劝导示范、责令整改
	以下违法行为：未如

	TR
	人员的；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
	属初次违法且未导
	三十三条第
	并按时复
	实记录安

	TR
	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
	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
	致生产安全事故发
	一款 “初次
	查、加强日
	全生产教

	TR
	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
	况。
	生或发生生产安全
	违法且危害
	常检查等。
	育和培训

	TR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事故的现实危险， 7
	后果轻微并
	情况。

	TR
	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
	法》（ 2021年修改）第九十七条第四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日内整改完毕。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

	TR
	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予行政处

	TR
	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
	罚。 ”

	TR
	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未如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TR
	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TR
	况的；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万元以下的罚款：


	Table
	TR
	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
	（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

	TR
	通报的；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
	况的； 

	TR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

	TR
	期组织演练的；特种作业人员未

	TR
	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TR
	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3
	3
	对以下行为的处罚：生产经营单
	440278007000
	【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涉及 2处以下一般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仅适用于

	TR
	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
	产法》（ 2021年修改）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
	事故隐患未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劝导示范、责令整改
	以下违法行为：未将

	TR
	人员的；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
	员通报，属初次违
	三十三条第
	并按时复
	事故隐患

	TR
	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
	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
	法且未造成导致生
	一款 “初次
	查、加强日
	排查治理

	TR
	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
	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
	产安全事故发生或
	违法且危害
	常检查等。
	情况如实

	TR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后果轻微并
	记录或者

	TR
	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未按照
	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
	的现实危险， 3日内
	及时改正
	未向从业

	TR
	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
	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整改完毕的。
	的，可以不
	人员通报。

	TR
	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
	予行政处

	TR
	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
	大会报告。
	罚。 ”

	TR
	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未如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TR
	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法》（ 2021年修改）第九十七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TR
	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
	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TR
	通报的；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

	TR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TR
	期组织演练的；特种作业人员未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TR
	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万元以下的罚款：

	TR
	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Table
	TR
	（五）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

	TR
	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4
	4
	对以下行为的处罚：生产经营单
	440278007000
	【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涉及 1个事故应急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仅适用于

	TR
	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
	产法》（ 2021年修改）第八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预案已制定，并开展过应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劝导示范、责令整改
	以下违法行为：未按

	TR
	人员的；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急救援演练，预案
	三十三条第
	并按时复
	照规定制

	TR
	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
	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基本要素总体完整
	一款 “初次
	查、加强日
	定生产安

	TR
	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
	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但存在内容不规
	违法且危害
	常检查等。
	全事故应

	TR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范、简化等轻微情
	后果轻微并
	急救援预

	TR
	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
	法》（ 2021年修改）第九十七条第六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节，属初次违法且未导致生产安全事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
	案。 

	TR
	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故发生或发生生产
	予行政处

	TR
	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
	安全事故的现实危
	罚。 ”

	TR
	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未如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险， 7日内整改完毕

	TR
	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
	的。

	TR
	况的；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万元以下的罚款：

	TR
	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
	（六）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TR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

	TR
	期组织演练的；特种作业人员未

	TR
	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TR
	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5
	5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在有较大危
	440278009000
	【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涉及未在有较大危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仅适用于

	TR
	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
	产法》（ 2021年修改）第三十五条：生产经
	险因素的生产经营
	共和国行政
	劝导示范、
	以下违法

	TR
	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
	场所（不包括构成
	处罚法》第
	责令整改
	行为：未在


	Table
	TR
	示标志的；安全设备的安装、使
	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
	二级或三级重大危
	三十三条第
	并按时复
	有较大危

	TR
	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
	警示标志。
	险源的场所）和有
	一款 “初次
	查、加强日
	险因素的

	TR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未对安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关设施、设备上设
	违法且危害
	常检查等。
	生产经营

	TR
	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
	法》（ 2021年修改）第九十九条第一项：生
	置明显的安全警示
	后果轻微并
	场所和有

	TR
	定期检测的；未为从业人员提供
	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标志 1处，未构成
	及时改正
	关设施、设

	TR
	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重大事故隐患，属
	的，可以不
	备上设置

	TR
	劳动防护用品的；危险物品的容
	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初次违法且未导致
	予行政处
	明显的安

	TR
	器、运输工具，以及涉及人身安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罚。 ”
	全警示标

	TR
	全、危险性较大的海洋石油开采
	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或发生生产安全事
	志。 

	TR
	特种设备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
	故的现实危险， 7日

	TR
	未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检测、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内整改完毕的。

	TR
	检验合格，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
	（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

	TR
	安全标志，投入使用的；使用应
	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TR
	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
	示标志的；

	TR
	设备的行为的处罚

	6
	6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
	440278014000
	【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未构成重大事故隐
	《中华人民
	加强教育、
	仅适用于

	TR
	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
	产法》（ 2021年修改）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
	患，情节轻微，属初次违法且未导致生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劝导示范、责令整改
	以下违法行为：生产

	TR
	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
	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
	产安全事故发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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